
锦州关于开展2010年至2011年造价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9_94_A6_

E5_B7_9E_E5_85_B3_E4_c56_646911.htm 锦州地区各相关单位

： 根据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150号）和《

关于开展2010年至2011年度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》（辽建价发[2011]4号）要求，锦州市2010年至2011年度注

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参加人

员 凡取得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（包括中央各部委驻辽

单位），无论是否注册每年都需按国家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

要求，参加继续教育。未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学时的，不能

进行造价工程师的初始、续期和变更注册。 二、学时安排及

学习方式 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在每一注册期内（4年）应达

到120学时，其中60学时必修课和60学时选修课。 2010年

至2011年度我省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将在2011年进行，并全

部参加“中价协”组织的网络教育，需完成60学时的课程，

其中30学时必修课和30学时选修课。 必修课需要通过网上学

习、考试；选修课需要通过网上学满学时，方可取得继续教

育学习合格证明。 三、培训流程 造价工程师首先到锦州市建

设工程造价管理站交费并领取继续教育学习教材，网络教育

系统开通后，登录中国建设工程造价信息

网http://www.ccost.com/进行网络继续教育的学习。 四、时间

按排 1、报名时间：2011年3月15日－2011年4月30日，每周一

、三、四、（节假日休息）； 2、学习时间：2011年5月1日

－2011年11月30日。 五、培训费用 1、收费标准为：60学

时600元/人（含继续教育统一教材）； 2、由“中价协”开具



发票，领取发票时间另行通知。 3、具有甲级工程造价咨询

企业资质的“中价协”单位会员，可申请8名注册造价工程师

免费参加60学时的网络继续教育。报名时，须提交8名注册造

价工程师免费网络继续教育学习名单。 六、报名资料 1、已

注册造价师须提供姓名、性别、登录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；

2、暂未注册的造价师另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。 七、报名地

点及联系电话 锦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资质管理办 联系电

话：0416-2938833 电子邮箱：jznch2006@163.com锦州市建设

工程造价管理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